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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补政策的通知直补政策的通知直补政策的通知直补政策的通知    

 
各乡镇人民政府,县政府直属有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，

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07〕1 号）

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07 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农

资综合直补政策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07〕61 号）文件精神，

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，2007 年我县继续对种粮农民

实行农资综合直补政策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积极做好宣传工作，让广大种粮农民了解、支持农资

综合直补政策 

农资综合直补政策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为提高种粮农民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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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对化肥、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全年预计增支，增加生产成

本开支，而给予补贴的一项支农政策，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

种粮农民的关怀。各乡镇要加强对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的宣传，

通过多种形式把农资综合直补政策、计补田亩数和补贴标准、

金额公示于众，做到家喻户晓，让广大农民了解党和政府的关

怀，努力多种粮、种好粮。 

二、按 2006 年实际粮食播种面积，全面采用“一折通”的

发放方式 

2007 年对全县种粮农民按照 2006 年实际粮食播种面积给

予补贴。补贴资金共 435 万元，全部采取“一折通”方式将农

资综合直补资金直接兑付到种粮农户。 

三、加强对农资综合直补资金的发放管理 

各乡镇要将所辖村居上报的 2006 年实际播种面积等信息

做进一步核对，并确保做到各村张榜公示，将修改后的数据以

电子文档的形式在 9 月 21 日前上报县财政局，同时将各村汇总

数据以 A4 纸格式打印，加盖乡镇政府公章并经乡镇长签字后一

并上报。县财政局要按上级有关规定尽快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

粮农户。各乡镇要加强对补贴资金相关基础数据的统计、核查

和公示等工作，坚决杜绝漏报错报、弄虚作假、骗取补贴资金

等问题的发生。 

四、继续做好“农民补贴网”建设 

“农民补贴网”是根据农资综合直补工作建立起来的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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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粮农民基础信息网，对于全面掌握种粮农民生产经营状况、

指导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。各乡镇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在

人员、经费、设备上给予必要的保障，要充分利用农民信箱、

农村党员远程教育、乡村信息员等，共同建设“农民补贴网”，

并逐步实现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。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“农民

补贴网”建设的业务指导，农业、统计、粮食和信用联社等相

关部门要共同做好“农民补贴网”统计数据的评审管理工作，

不断提高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 

五、切实加强农资综合直补工作领导 

农资综合直补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、情况复杂，各乡

镇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。

财政、农业、统计、粮食和信用联社等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密切

配合，认真做好相关工作。各乡镇要加强工作指导和政策宣传，

加强对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检查，对虚报种粮面积、骗取补贴资

金等问题，要严肃处理，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

 

 

二○○七年九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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